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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聚众斗殴案
牵出一个涉黑团伙

去年6月，海宁警方在侦办一起聚众

斗殴案件时，发现了一条针对在校未成年

学生实施“套路贷”的涉黑线索。

17岁的高中生小董就是被害人之一。

小董家境一般，但日常开销不比身边

的同学少。去年10月的一天，他在校外认

识了彭某、况某等人。小董在彭某、况某的

引诱下，跟着他们出去玩乐，很快，小董把

身上的钱挥霍了。

彭某、况某等几人马上表示，可以借钱给

他。在市区一家酒吧里，小董签下了一张2万

元的借条，而他实际拿到手只有6500元。

“借条上多写的是家访费、违约金等，

但只要你能按规定还款，实际不需要还这

么多钱的。”对方哄骗小董说。小董信以为

真，就在借条上签了名，按了手印。

几天后，到了还款的日子，小董却拿不

出这笔钱。不过这伙人表示可以再借给他

1.3万元用来抵还上一笔欠款。当然，他们依

旧提出需要利息、家访费、好处费、违约金等

额外费用。很快，小董被各种费用搞晕了，但

为了还上一笔借款，他还是硬着头皮签了。

这一次，小董合并签下的是一张6万

元的借条。

随着还款日期的到来，这伙人开始用

各种手段向他催债：污言秽语、谩骂骚扰、

暴力催债……

那段时间是小董最黑暗的日子。因为

还不上钱，他有家不能回，被彭某、况某等

人带到宾馆，限制人身自由。之后，这伙人

带着他多次去家中，向他家人追讨“欠款”，

并扬言：“不给钱我们就不还人！”

小董的父亲无奈之下，只好把家里的

汽车变卖，帮他还掉5万元的借款。而此

前，小董为了还债，还在这伙人的教唆下，

被迫诱骗其他人来签订“套路贷”……

针对未成年人
和在校生的“套路”

随着调查的不断推进，该团伙组织架

构逐渐清晰，一个涉案人员多、涉案数量

多、涉足领域广、社会危害性强的黑社会性

质组织逐渐浮出水面。

在彭某、况某背后，隐藏着一个“大

哥”，叫张某。

张某，江苏人，37岁，从2012年开始，

在海宁从事房产销售，并先后以自己或他

人名义注册成立了多家公司，从2015年开

始，张某纠集马某、黄某等人涉足非法放“高

利贷”。这个组织成员经常盘踞在海宁的几

所学校周边，针对在校学生以及涉世未深人

员，采用引诱、欺骗等方式进行“套路贷”。

犯罪嫌疑人的“套路”，就是先和被害

人交“朋友”，然后带被害人出去玩乐挥霍，

等到对方花完了钱，就教唆他们向自己借

钱。由于借条的期限很短，到期还不了就

再借钱给被害人，然后滚雪球似的增加利

息等各种额外费用，让被害人还不清欠款。

民警介绍，从案发情况来看，大部分被

害人都是初出社会的年轻人，以及初中生

和高中生，他们涉世未深，喜欢玩乐却又不

会辨别其中的套路，才一步步陷入嫌疑人

精心设计的圈套。

经过调查，专案组民警发现这伙人涉

嫌多个罪名。比如，借条上写的借款金额，

远远超过实际贷款数，属于虚假合同，因此

涉嫌诈骗；逾期不还钱，通过当面辱骂、威

胁恐吓、言语侮辱方式进行暴力催债，涉嫌

敲诈勒索等。

“说白了，套路贷的套路，就是让人陷

入‘漩涡’无法自拔。”办案民警介绍，犯罪

嫌疑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违约金、保证

金等各种名目欺骗被害人签订“不平等”的

借款合同，再以各种方式让被害人违约，最

终侵吞对方财产。

有的被害人家庭为了息事宁人，被迫

偿还高额债务；有的被害人为了躲避索债，

被迫辍学；有的迫于该组织的淫威，只能外

逃，长期不敢回家；而有的未成年被害人，

因无力偿还被“套路”的贷款，被迫诱骗其

他人来签订更高的债务，实现债务的“滚雪

球”式增长和转嫁……

经过进一步调查发现，张某以及团伙

成员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

织、诈骗、敲诈勒索、聚众斗殴、介绍卖淫、

寻衅滋事等几项罪名。据悉，目前，此案正

在法院审理阶段。

“理想恋人”竟是骗子

2016年6月，年过五十的刘阿姨离异

后，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当时年近六十的周

成峰。彼时与前夫的经济纠纷官司令刘阿

姨身心俱疲，而眼前这个男人看上去憨厚

老实，让她感觉有了依靠，于是和他开始了

一段刻骨铭心的“黄昏恋”。

交往不久，周成峰告诉刘阿姨自己有

个哥哥在公安局工作，还有个姐夫在法院

工作，不需要刘阿姨出面，就可以解决她和

前夫的官司，不过需要刘阿姨先付20万元

“打通关系”。刘阿姨信以为真，取出20万

元和打官司所需的材料一并给了周成峰。

同年9月，刘阿姨收到了周成峰带来的好

消息：官司赢了，前夫赔了18万元。

没等刘阿姨拿到赔偿金，周成峰说自

己可以帮助办理经济适用房，没到手的18

万元以此为理由，被周成峰收入囊中。

这仅仅是个开始，之后，以帮忙办理经

济适用房为由，周成峰不断地怂恿刘阿姨

将自己的房产抵押，结果刘阿姨将到手的

90余万元中的60余万元作为办理费交给

了周成峰。

除了办理经济适用房，周成峰还吹嘘

自己是农工商、真北乐购、家乐福等三家超

市的股东，已投资了二三百万元，每季度分

红可得二三十万元，让刘阿姨也往里面投

钱以获得分红。

2017年1月，周成峰借口自己姐姐的

孙子得了白血病急需用钱，找刘阿姨要

钱。2017年4月至7月，周成峰分别以自

己喉咙发炎需要开刀，肾脏需要开刀，心脏

需要装支架等名义借钱。刘阿姨早把周成

峰看作了自家人，无论他什么时候借钱，刘

阿姨都给。

对于周成峰，刘阿姨都深信不疑，将自

己仅有的积蓄和房产抵押的钱款陆续给了

他。由于周成峰曾嘱咐不要将二人的事告

诉其他人，刘阿姨给钱的时候，从没有与女

儿商量。

到2017年下半年，刘阿姨仍未接到过

任何关于办理经济适用房的消息，而每次问

到分红的事情，周成峰都说不要着急，下个季

度一定有，最后竟以自己生病在医院治疗拒

绝与刘阿姨见面。直到这时，她才将此事告

知女儿，确信自己是着了骗子的道。

2017年9月25日，刘阿姨在女儿的陪

同下到公安机关报案。经调查，周成峰的

真面目逐渐揭开。他现年60岁，早年离

婚，和儿子住在廉租房里。平时靠政府补

贴生活。周成峰还有犯罪前科，曾因诈骗

罪被判了3年。

尤其让刘阿姨没想到的是，经公安人

员调查发现，她倾尽所有、打算共度余生

的这个“老伴儿”，跟自己交往的同时，竟

挥霍着她的积蓄，潇洒地和一个小姑娘

“谈恋爱”。

“脚踩两只船”

2016年12月，周成峰在一家美发店

认识了20多岁的李小姐。为了博取姑娘

的欢心，周成峰吹嘘自己有上海市菜篮子

工程的股份，去年一年投了300万元，不

用上班每个月也能分红二三十万。在李

小姐面前，周成峰确实出手阔绰，对其有

求必应。在他猛烈的追求攻势下，李小姐

逐渐对这个看上去事业有成的老男人芳心

暗许。

不料30多岁的年龄差遭到了李小姐

父母的反对。为了赢得他们的支持，周成

峰声称可以帮助他们进入自己所在的菜篮

子工程“吃空饷”。

说的谎总要圆起来，于是周成峰在和

李小姐交往期间，每月通过银行转账给李

小姐父母各5000元作为“工资”。此举不

仅打消了李小姐一家的疑虑，更是取得了

他们的好感。基于这种信任，在周成峰承

诺“年底可获得分红10万元”的利诱下，李

小姐父母马上爽快拿出了8万元给他投资

所谓的“菜篮子工程”。

李小姐一家一直蒙在鼓里，直到周成

峰被公安人员带走时，他们才如梦初醒。

经查，和李小姐在一起时，周成峰并未和刘

阿姨分手，依然向刘阿姨要钱作为自己冒

充“大款”的资本。

周成峰的儿子说，从2016年9月起，

周成峰多次给其转账2000元到10万元不

等，并称需要钱用时要随时帮他取出。其

间，他还让儿子将部分钱转账给一个叫“小

花”的女孩。对此父亲曾向他解释，这些钱

是一个有钱老阿姨给她女儿花的。经周成

峰儿子辨认，父亲口中“老阿姨家的女儿”，

正是李小姐。

经审查，被害人刘阿姨被周成峰以各

种理由骗取金额百余万元；李小姐的父母

被周成峰以投资菜篮子工程为由骗取钱款

8万元。

涉黑团伙涉黑团伙

以恋爱为幌骗百余万元，期间还“脚踩两只船”

“老司机”上演“黄昏骗”
《检察日报》姚彦静

“黄昏恋”本是温暖而美好的，但被告人周成峰却虚构各种身份，以恋爱为

名，让两名女性落入爱情陷阱，进而骗取她们的钱财。近日，经上海市普陀区

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一审以诈骗罪判处周成峰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10

万元。情场“老司机”，终于翻车了。

高中生借1.95万要还6万！
这个“套路贷”涉黑团伙专挑未成年人下手
本报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贺洁靓 王振浩

17岁的海宁高中生小董（化名）曾经历了一场噩梦。因为陷入“套路贷”，他的生

活完全被打乱。更没想到的是，这笔莫名其妙的高额债务，给自己和家人带来无比痛

苦的折磨，让他有家不敢回。

昨日，记者从海宁市公安局获悉，今年，嘉兴、海宁两级警方联合侦办，打掉了这个

专门针对未成年人进行“套路贷”的涉黑团伙，共抓获以张某为首的犯罪嫌疑人12名。

办案民警说，只要有人落入这种“套路贷”陷阱，怎么还钱都是还不完的，这根本

不是正常的借贷关系，本质上是连环诈骗。


